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存入手续办事指南
一、管理依据
[bookmark: _GoBack]《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重庆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重庆市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管理办法》。
二、提交资料
（一）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存入申请表（加盖鲜章）；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
（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四）享受有关优惠政策的证明材料（原件）；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提交的其他资料。
（中国房地产企业100强排名，以及重庆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排名的证明材料，开发资质证书企业无需提供，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查。）
三、办理程序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渝快办”提交项目资本金存入资料；
（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项目资本金存入通知书并上传“渝快办”办结；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渝快办”下载并持项目资本金存入通知书存入项目资本金；
（四）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据监管银行出具的项目资本金存入凭证原件，当即出具项目资本金存入证明并将项目资本金存入凭证复印留底。
（对资料提交不齐或资料提交有误的，一次性告知需补充或更正的资料，并予以退件。）
四、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出具项目资本金存入通知书。
五、受理地点
重庆市工程建设政务服务中心11、12号窗口
咨询电话：60947883

